
 
 

仲裁保全常见问题 8 问 
 

1.我的案件可以申请仲裁保全吗？      

   根据我国《仲裁法》第二十八条①以及《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四条第一

款②的相关规定，原则上，当事人因情况紧急，不立即申请保全将会使其合法

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申请仲裁保全。 
 

2.什么时间可以申请仲裁保全呢？ 

 仲裁保全分为仲裁前保全和仲裁中保全。仲裁前保全当事人可在立案前直

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仲裁中保全，当事人可自行确认有管辖权的法

院后，在仲裁立案或案件受理后的仲裁程序推进过程中向本会提交保全材料，

由本会转送至相应的法院。 
 

 3.仲裁保全的法院如何确定？ 

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仲裁执行案件统一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

通知》(京高法发[2006]357号)③的相关规定，京内仲裁保全全部由中级人民法

院管辖；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北京金融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的相

关规定，金融民商事纠纷的仲裁保全案件由北京金融法院管辖，具体如下表所

示：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海淀区、石景山区、门头沟区、昌平区、延庆区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东城区、西城区、丰台区、房山区、大兴区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朝阳区、通州区、顺义区、怀柔区、平谷区、密云区 

北京金融法院 金融民商事纠纷的仲裁保全案件 

 

京外法院仲裁保全，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应该向被保全财产所

在地、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对案件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当事人需自行事

                                                             
① 《仲裁法》第二十八条：“一方当事人因另一方当事人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可能使裁决不能执行或

者难以执行的，可以申请财产保全。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的，仲裁委员会应当将当事人的申请依照民事诉

讼法的有关规定提交人民法院。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财产保全所遭受的损失。” 
②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四条第一款：“利害关系人因情况紧急，不立即申请保全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

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前向被保全财产所在地、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对案件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采取保全措施。申请人应当提供担保，不提供担保的，裁定驳回申请。” 
③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仲裁执行案件统一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通知》(京高法发[2006]357 号)：

“当事人申请执行仲裁裁决书、调解书以及通过仲裁机构申请财产保全的案件，统一由被执行人住所地或

者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先向当地法院咨询，以确定是向基层法院还是中级法院申请仲裁保全。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程序规则（试行）》的规定，作为首批纳

入最高人民法院“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仲裁机构之一④，本

会受理的标的额人民币 3亿元以上或其他有重大影响的国际商事纠纷案件，当

事人可以在申请仲裁前或者仲裁程序开始后，向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申

请证据、财产或行为保全。 
 

4.申请仲裁保全需要提交哪些材料？ 

申请仲裁中保全，京内法院保全材料请详见《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京国际仲

裁中心关于仲裁保全申请的材料准备指引清单》。 

京外法院保全建议优先联系法院咨询是否有特殊的材料要求。若有特殊要

求，则须向本会提交 2份财产保全申请书（注明“此致北京仲裁委员会并转 XX

法院”、法院联系地址、电话）、1套完整的仲裁申请材料、其他材料以法院要

求为准。若无特殊要求，则可参考《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京国际仲裁中心关于仲

裁保全申请的材料准备指引清单》进行准备。 
 

5.仲裁保全申请书及相关材料什么时间转交给法院？ 

本会将自收到当事人预交的仲裁费用之日起十日内受理案件，并在案件受

理后及时通过 EMS 特快专递的方式向相关法院邮寄保全材料。（北京市法院不接

受当事人自行提交仲裁保全材料，如果外地法院允许，当事人可于案件受理之

日前来本会领取密封的仲裁保全材料，自行转交法院。） 
 

6.仲裁保全是由谁来负责执行的？我如何知道保全是否成功？ 

仲裁保全案件由法院负责受理和执行，本会仅依据当事人申请向相应法院

转交保全材料，不承担保全失败的后果。如您需要了解保全程序的推进进度，

请自行联系相应法院立案庭或执行庭。 
 

7.仲裁案件受理后，可否等法院作出保全的民事裁定后，再向被申请人发送答

辩通知？ 

根据本会《仲裁规则》第十条、第七十条第（五）款的相关规定，原则上

本会自受理案件之日起 10日内，需将答辩通知连同仲裁申请书及其附件、仲裁

                                                             
④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确定首批纳入“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国际商事仲裁及调

解机构的通知》（法办〔2018〕212号） 



 
 

规则、仲裁员名册发送被申请人，但经本会秘书长批准，上述属于本会管理性

质的期限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延长。 
 

8.仲裁保全担保可否提供保险公司保函，需要什么样的财产线索？ 

关于保全保函及财产线索的具体要求，本会不负责审核，由各个法院进一

步审查，故本会无法详细说明，请直接向保全管辖法院咨询。 


